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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

致：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接受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吴烈豪、蔡志评律师出席公

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

东大会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

简称《公司章程》)的有关规定出具法律意见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审查了公司提

供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

知、股东名册、出席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的身份证明、网络投票结果

以及各项议程和相关决议等。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所提供的文件资

料是真实的、准确的和完整的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。

本所同意，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会公告材料，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，并依法对本所在

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。

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和基于对该事实的

了解以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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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

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出具法律意见。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

2024 年 12 月 5日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作出了《关于择期

召开股东会审议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同意召集本次股东会。

2025 年 2月 13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http://www.sse.com.cn/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。

2025 年 2月 20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

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暨会议资料。上述通知和公告，列明了

本次股东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（包括股东会类型和届次、召集人、现

场会议召开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、投票方式）、审议事项、股东会投票

注意事项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议登记办法、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

项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

经查验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

1.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 14 点 30 分在福建省龙

岩市新罗区工业中路 19号龙净环保工业园 1 号楼二楼会议室召开，会议

由公司董事长林泓富先生主持。

2.本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

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，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

行使表决权。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2 月

28 日，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

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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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

9:15-15:00。涉及融资融券、转融通业务、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

投资者的投票，应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

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

并提前十五天通知了股东，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审议

的议案与公告中告知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。

因此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（一）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，本所律师认为，该届董

事会是依法选举产生的，其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。

（二）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审查

1.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（含股东代理人）共 5人，代表股

份为 426,289,65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5649%。经查验，

上述股东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，且持股数量与《股东名册》

的记载相符；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记载于《股东名册》，

持有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合法有效。

2.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相关资料统计，

在网络投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510 人，代

表股份为 39,068,09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0761%。

3.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成员为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

及见证律师、其他人员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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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均合法有效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本公司股东通

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，既可以登录交

易系统投票平台（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）进行投票，也可

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（网址：vote.sseinfo.com）进行投票。首次登

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，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。持有多

个股东账户的股东，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

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。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

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，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

户参加。投票后，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

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。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，通

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，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

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，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

结果为准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，或者在差额选

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，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。

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、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，

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。

经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

表决方式对会议通知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，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本

次会议推选的 2 名股东代表、1 名监事代表共同参与了唱票、计票和监

票工作，表决结果由监票人当场公布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

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

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在网络投票有效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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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会议通知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。网络投票结束

后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

数和表决情况统计数据。

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对每项议案（含子议案）合并统

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

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现场

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:

1.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

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62,385,84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99.3613%；反对 2,862,30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0.6150%；弃权 109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237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4,249,92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6.9431%；反对

2,862,30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.9440%；弃权

109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129%。

回避情况：拟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本次员工持股

计划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。

2.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62,392,54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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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数的 99.3628%；反对 2,853,30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0.6131%；弃权 11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24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4,256,62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6.9500%；反对

2,853,308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.9348%；弃权

11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152%。

回避情况：拟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本次员工持股

计划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。

3.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59,192,59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98.6751%；反对 6,056,1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1.3013%；弃权 109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236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1,056,67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.6586%；反对

6,056,1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.2292%；弃权

109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122%。

回避情况：拟为本次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本次激励对象存在关联

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。

4.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59,181,88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98.6728%；反对 6,065,36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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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数的 1.3033%；弃权 11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239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1,045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.6476%；反对

6,065,36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.2386%；弃权

11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138%。

回避情况：拟为本次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本次激励对象存在关联

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。

5.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龙净环保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度）现金

分红规划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62,733,605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99.4361%；反对 2,492,244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0.5355%；弃权 13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284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4,597,691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.3008%；反对

2,492,244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.5634%；弃权

131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358%。

6.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

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59,138,58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98.6635%；反对 6,063,96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 1.3030%；弃权 15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0.0335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

91,002,66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.6031%；反对



龙净环保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

9

6,063,96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.2372%；弃权

15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597%。

回避情况：拟为本次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本次激励对象存在关联

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各项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

果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会议

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

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

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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